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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備文件： 

(一)建造及適航文件 

(二)試俥人員名單 

(三)緊急應變計畫 

(四)保險單影本及切結書 

 

文件查對 

新造船舶試俥申請 

 

是 

文件齊全 

且資格符合 

否，請業者 

補正資料 

通知業者已完成報備，並將 

所需資訊轉知港務公司 

註： 

1. 試俥船員資格除軍艦、海軍輔助艦艇或其他僅為政府作為非商

務性使用之國有或國家徵用船舶、漁船、不從事貿易之遊艇及

簡易建造之木質船舶外，皆應符合 STCW 公約相關要求。 

2. 遊艇或動力小船試俥駕駛應持有合格且有效駕駛執照。 

3. 遊艇試俥請至 MTNet 「遊艇進出港申請」項下之「新建造遊艇

試俥作業報備表」申請。 


